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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113年家庭暴力加害人專業人員初階訓練-必修課程 

課程簡章 

一、 課程源起與依據 

衛生福利部於 105年 5月 9日修正公告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同年 8月 1日函頒修

訂「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訓練課程基準」，明列認知教

育輔導課程主題、內容及修習時數，以做為相關工作人員職前訓練必備之知能。 

二、 課程目標 

（一） 增進學員有關辨識暴力本質、影響與危險評估，物質濫用、精神症狀與暴力相關等知能。 

（二） 熟悉非自願性個案之處理、情緒壓力管理、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等技巧。 

（三） 了解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規定，提供當事人權益與正確資訊。 

（四） 了解性別平權議題對家庭關係的影響。 

三、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 

四、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五、 辦理日期及時間：113年 11月 2日(星期六)、11月 9日(星期六)、11月 10日(星期日)，

共計 3日，計 21小時，取得證書需 3日全程完訓。 

六、 參訓地點：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5 樓大禮堂(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6 號) 

七、 參與對象：正在進行、有興趣投入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或家暴加害人處遇之專業人員，包

含：醫師、心理師、護理人員、社會工作師、觀護人、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學校輔導

老師、以及其他受過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專業訓練且參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實務至少 3年以上，

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預計每場次參加人數 70人(以本縣人員優先)。 

八、 報名方式 

（一） 採用網路報名，請於 113年 10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17時前至

報名網址填妥資料完成報名，額滿為止，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hCNVocfXYgE5XKx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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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取名單於 10月 28日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參加人員；報名錄取後，如不克前來請務

必於 10月 30日前通知本局，以利安排備取人員遞補。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承辦人沈

昱汝社會工作員，電話(049)2222473分機 553。 

九、 課程表（休息時間由講師自行安排）： 

認知教育輔導必修課程 21小時。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 講師/主持人 

11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六) 

08：30 - 10：30 2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少家庭

暨簡易庭 

黃立昌庭長 

10：40 - 12：10 1.5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一) 

看見心理諮商所 

解景然心理師 
13：00 - 14：30 1.5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二) 

14：40 - 17：40 3 性別平權與家庭關係 

113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六) 

08：00 - 10：00 2 精神症狀/疾病與家庭暴力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成

癮治療科 

黃介良主任 
10：10 - 12：10 2 家庭暴力與物質濫用 

13：00 - 16：00 3 非自願性個案之處理技巧 
巫淑君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巫淑君所長 

113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日) 

09：00 - 12：00 3 情緒與壓力管理 
心煦心理治療所 

陳鈺弦心理師 

13：00 - 16：00 3 辨識暴力本質、影響與危險評估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吳啓安專任副教授 

十、 預期效益： 

（一）透過課程傳授與經驗分享的方式，提升處遇執行人員專業知能，增進其處遇執行成效。 

（二）培養專業處遇人員，提升加害人處遇量能。 

十一、 課程注意事項 

（一） 取得證書需 3日全程完訓，請與會者確實簽到退，如遲到 30分鐘以上，或於課程過程

中提早離開，則不予發給「研習時數證明」與「繼續教育時數證明」；研習證明請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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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管，遺失恕不補發。 

（二） 本次課程將申請「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等繼續教育積分。請務必

確實簽到退，以俾申請積分。 

（三） 本活動遇自然災害，南投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配合警戒管制措施，該場次即停止辦

理，課程時間地點異動，依本局公文通知辦理。 

（四） 為愛護地球，響應環保署紙杯減量方案，本次課程提供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五）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情況修正之。 


